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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FENG MOTOR GROUP COMPANY LIMITED*  

東風汽車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89） 

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 

東風汽車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二零一九年股東

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武漢

市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東風大道特一號舉行。 

 

股東週年大會的所有決議案均按股數投票方式進行並已獲得股東通過。已於股東週年大

會上所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 議 案 贊成票 % 反對票 % 

I. 由於以下各議案所獲得的贊成票數分別超過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就各議案有權投票的股東

所持表決權的二分之一，下列議案以普通決議案通過： 

1.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董

事會報告。 
7,606,173,766 99.99% 20,000 0.01% 

2.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監

事會報告。 
7,606,173,766 99.99% 20,000 0.01% 

3.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國際

核數師報告及經審核財務報表。 
7,606,173,766 99.99% 20,000 0.01% 

4.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利

潤分配方案，並授權董事會處理

有關於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派發

事宜。 

7,610,277,766 99.99% 20,000 0.01% 

5.審議及批准授權董事會全權酌

情處理有關本公司分派二零二零

年中期股息的一切相關事宜（包

括但不限於決定是否分派二零二

零年中期股息)。 

7,610,277,766 99.99% 20,000 0.01% 



 

 

 

附註： 

(a) 由於第一項至第八項議案均獲得大部分票數投票贊成，因此該所有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為普通

決議案。由於第九項決議案獲得超過三分之二票數投票贊成，因此該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為特

別決議案。 

(b)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8,616,120,000 股。 

6.審議及批准續聘羅兵咸永道會

計師事務所為公司二零二零年年

度境外核數師並續聘普華永道中

天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

夥）為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度境

內審計師，任期至二零二零年度

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止，並授權董

事會釐定其相關酬金。 

7,531,350,651 98.96% 78,832,605 1.04% 

7.審議及批准董事會釐定本公司

董事及監事的二零二零年年度酬

金。 

7,609,962,966 99.99% 20,000 0.01% 

8、修改物流服務總協定年度上

限 1,841,201,766 99.76% 4,404,000 0.24% 

II. 由於以下議案所獲得的贊成票數超過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就該議案有權投票的股東所持表

決權的三分之二，下列議案以特別決議案通過︰ 

9.授予董事會一般授權，批准發

行、配發及買賣不超過本公司已

發行的內資股及H股各自的20%的

額外股份。 

6,328,814,883 83.16% 1,281,168,083 16.84% 



(c) 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對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為

8,616,120,000 股。 

(d) 除附註(e)提及的股東外，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有限公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 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

決議案。 

(e) 本公司控股股東東風汽車集團有限公司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91(1)條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

上就第八項議案決議案放棄投票。 

(f) 概無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表明彼等

打算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g) 上述決議案全文已載於二零二零五月二十日刊發的通函內。 

(h) 本公司的 H 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點票的監票員。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竺延風 

 

中國武漢，二零二零年六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公佈之日，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竺延風先生、李紹燭先生及尤崢先生;本公司的

非執行董事為程道然先生；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之庚先生及陳雲飛先生。 

* 僅供識別   


